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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概要》 
試題評析 

1. 本次試題分布尚稱平均，除都市更新與農地利用未入題外，其他土地利用議題或多或少均納入

命題範圍。 
2. 題目的性質符合「概要」的概念，以法令規定為主，申論為輔，尚不致過於艱深、冷僻。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土地利用(第17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林玉祥編著，頁6-7、8-8、8-11。 
第二題：《土地利用(第17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林玉祥編著，頁2-23、2-24。 
第三題：《土地利用(第17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林玉祥編著，頁10-29、10-32、 

10-33、10-45。 
第四題：《土地利用(第17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林玉祥編著，頁4-13、5-18。 

 

一、臺灣土地開發有兩大工具可以使用，一為市地重劃，一為區段徵收。試述這兩個開發時機各自

為何？區段徵收開發方式必須要符合那些公益性與必要性條件，始能讓土地規劃符合土地發展

需要？（25分） 

答： 
(一) 市地重劃之開發時機：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得就下列地區，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

後，辦理市地重劃： 
1. 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建設者。 
2. 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或促進土地合理使用之需要者。 
3. 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 
4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限期辦理者。 

(二) 區段徵收之開發時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為區段徵收： 
1. 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建設者。 
2. 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衛生、交通之需要或促進土地之合理使用實施更新者。 
3. 都市土地之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或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者。 
4. 非都市土地實施開發建設者。 
5. 農村社區為加強公共設施、改善公共衛生之需要或配合農業發展之規劃實施更新者。 
6. 其他依法得為區段徵收者。 

(三) 區段徵收開發須符合之條件：區段徵收本質上仍屬土地徵收之一種，故仍必須嚴格遵守一般徵收所要求之

公益性與必要性之條件。因此，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時，應依下列因素評估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

必要性，並為綜合評估分析： 
1. 社會因素：包括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及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及健

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2. 經濟因素：包括徵收計畫對稅收、糧食安全、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徵收費用、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

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農林漁牧產業鏈及土地利用完整性。 
3. 文化及生態因素：包括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文化古蹟、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及對該地

區生態環境、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4. 永續發展因素：包括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永續指標及國土計畫。 
5. 其他：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或應加以評估參考之事項。 

 

二、臺灣各縣市正加緊腳步制定國土計畫，試問國土計畫種類有那些？為落實國土之保育、開發者

付費及財源穩健，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試問此項基金來源為何？（25分） 

答： 
(一) 國土計畫之種類： 

1. 全國國土計畫：以全國國土為範圍，所訂定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國土計畫。 
2.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以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及其海域管轄範圍，所訂定實施發展及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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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土計畫。 
(二)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來源： 

1. 使用許可案件所收取之國土保育費。 
2. 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3. 自來水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率費用。 
4. 電力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率費用。 
5. 違反本法罰鍰之一定比率提撥。 
6. 民間捐贈。 
7. 本基金孳息收入。 
8. 其他收入。 

 

三、各縣市政府在發展以公共交通為導向的開發模式（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TOD）時，

以容積移轉作為手段，試述此種土地利用模式的優勢與劣勢為何？都市計畫法對於容積移轉的

基本規定為何？試分別說明之。（25分） 

答： 
(一) 以容積移轉引導TOD之優劣勢分析： 

1. 優勢：TOD之理念，係從永續都市發展理念出發，以高效率之公共交通（大眾運輸）系統為都市發展之

主幹，運用交通場站之優勢，以容積移轉或容積獎勵為手段，來提高場站周邊土地使用強度，此種土地

利用模式，可產生下列之效益： 
(1) 提高土地開發及公共設施配置效益。 
(2) 提升公共交通搭乘率及減少私有運具之使用。 
(3) 形塑高可居性、可及性及有效率之永續都市型態與土地利用模式。 
(4) 透過回饋提供充足之公共與公益設施，補足地區公共機能，同時透過都市設計管制營造都市整體景觀

風貌。 
2. 劣勢：劃定公共交通場站周邊一定範圍為容積獎勵地區，並允許作為容積移入基地，如規劃不善，亦可

能產生下列問題： 
(1) 總容積上限難予推估：必須準確推估並嚴密管控總容積加計各項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等，否則將造成

容積大量移入，反造成該地區生活品質與都市環境之不利衝擊。 
(2) 產生公共設施承受力與循環需求的問題：公共交通場站周邊如未充分考量容受力，而移入太多容積，

可能造成環境、公共設施的承載力不足，影響生活環境品質。另外，為滿足容積移入地區人口增加的

公共設施需求，必須劃設更多的公共設施用地，新劃設的公共設施用地再將容積移轉出去，又創造另

一容積移入地區的公共設施用地需求，如此不斷循環，反而可能造成都市不斷成長與蔓延。 
(3) 土地使用分區之限制：都市計畫已明確劃分各種土地使用分區並實施土地使用管制，有些分區並不容

許供住宅使用，如不能配合檢討放寬，而無法滿足相對應之居住需求及生活機能與工作機會等，將無

法達到TOD之效果。 
(二) 都市計畫法對於容積移轉之基本規定： 

1. 都市計畫法83條之1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護

及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理。 
2.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依都市計畫法第83條之1第2項授權訂定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對容

積移轉之基本規定如下： 
(1) 送出基地：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以下列各款土地為限： 

①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土地。 

②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開放空間使用之可建築土地。 

③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但不包括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

開發取得者。 

(2) 接受基地：送出基地申請移轉容積時，以移轉至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用地建築使用

為限；都市計畫原擬定機關得考量都市整體發展情況，指定移入地區範圍，必要時，並得送請上級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定之。有保存價值之建築物所定著土地作為送出基地申請移轉容積，其情形特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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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移轉至同一直轄市、縣（市）之其他主要計畫地區。

(3) 可移入容積之限制：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位

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

其可移入容積得酌予增加。但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四十。

四、土地使用經編定後應依據其容許使用，當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達何種規模情況下，應辦理土地

使用分區變更？都市土地使用變更回饋方式有那些？試分別說明之。（25分） 

答： 
(一)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達下列規模者，應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1. 申請開發社區之計畫達五十戶或土地面積在一公頃以上，應變更為鄉村區。

2. 申請開發為工業使用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或依產業創新條例申請開發為工業使用之土地面積達五公

頃以上，應變更為工業區。

3. 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4. 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5. 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6. 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

區。

7. 前六款以開發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二) 都市土地使用變更之回饋方式：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之1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

畫，或擬定計畫機關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都

市計畫變更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可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額予當地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